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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澳居民

長者

學生

弱勢家庭

僱員 /
中等收入
階層

工商業者
及相關人士

個人公積金帳戶一次性啟動金

個人公積金帳戶額外注入

現金分享計劃 

醫療券

住宅單位電費補貼

持續進修發展計劃（為期三年）

房屋稅

豁免不動產轉移印花稅（僅限於居住單位）

敬老金

養老金

非高等教育：書簿津貼

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膳食津貼及學習用
品津貼

高等教育：學習用品津貼

最低維生指數

殘疾津貼

全職低收入人士補貼

短期食物補助計劃

經濟援助金

三類弱勢家庭特別生活津貼、特別補助

社屋租戶

社會房屋輪候家團住屋臨時補助

積極人生服務計劃、社區就業輔助計劃

職業稅

額外退稅

所得補充稅可課稅的年收益豁免額由 200,000 元增
至 300,000 元

繼續免收所有營業稅、小販牌照費、街市攤檔租金、
鮮活食品檢疫費、人壽和非人壽保險印花稅及銀行
手續印花稅

各商戶免納廣告牌照稅，各酒樓、餐廳免納旅遊稅

豁免表演、展覽娛樂項目入場券及觀眾票的印花稅

敬老金 7,000元
養老金 3,000元 X 13個月

現金分享 9,000元
個人公積金帳戶額外注入 7,000元

 一年可獲取 62,000元
(每月約收取 5,166元 )

+ 醫療券 600元

長 者 小 提 示

	 貫徹“增強綜合實力，

促進持續發展”的施政目標，逐步優化法

制，加快基建配套與區域融合，持續民生

建設，從而強化城市的發展動力。

區域合作與城市規劃

 繼續推進粵澳新通道項目，積極參與港珠澳大

橋人工島澳門口岸的協商；

 配合區域發展，持續推動跨境基建；

 落實執行《城市規劃法》及加緊草擬配套法

規，緊抓城市規劃編制研究。

土地管理與城市基礎建設

 配合新修訂《土地法》的實施，加快檢討及修

訂相關配套法例；

 跟進都市建築法律、防火規章及專業資格法律

制度的立法程序；制定整治措施，提升下水道

整體排水能力；

 延續步行系統規劃及優化工作，推進澳門半島

及氹仔構建兩條步行設施，創造人性化及舒適

休閒步行環境。

房屋政策

 結合澳人澳地研究，制定《公共房屋發展策略》；

研究補充現行社屋制度，擴闊社屋受惠對象；

 跟進新一期經、社屋公屋申請的後續工作，逐

步安排家團上樓；

 新增樓宇管理服務中心，加大支援樓管力度。

交通運輸

 推動輕軌建設，深化澳門半島走線；落實設立

公交快速通道，改善陸路交通環境；

	 穩定增長，優化結構，

轉型提質，改善民生。

促進適度多元

 加強扶持會展業發展；

 促進工業轉型升級；

 加強博彩監管，保持支柱行業穩定發展；

 推動現代物流、零售、文創、中醫藥等行業

發展。

扶持中小企業

 有效落實各項財政扶助措施；

 協助企業提升管理及開拓市場；

 支持發展澳門品牌的產品和服務；

 及時紓緩企業人資等困難。

提升人資素質

 開辦多元化的職業培訓課程，協助本地僱員向

上流動；

 鼓勵居民獲得專業資格認證；

 推動建立職業技能鑒定制度。

深化區域合作

 協助業界充分利用《安排》；

 推進粵澳合作，推動業界參與橫琴開發；

 充分發揮中葡商貿合作服務平台作用；

 積極參與泛珠區域合作，與粵港合辦泛珠

論壇。

反貪方面

 監督公共行政活動中易發貪污犯罪的領域，加

強與司法機關聯繫，提升辦案效率；

 加強打擊私營部門賄賂，創造廉潔營商環境；

 透過專業培訓提升人員辦案能力；

 確保第四屆行政長官選舉在廉潔、公平、公正

的環境下進行；

 提交規範“影響交易”的法案，完善本澳廉政體系；

 加強跨境案件協查和國際執法及司法合作；

 協助中華人民共和國接受聯合國專家對《聯合

國反腐敗公約》的履行審議工作。

行政申訴方面

 調查公共部門及實體的行為及程序的合法性和合理

性，要求糾正行政違法或失當的行為；

衛生

 完 善 長 者 醫 療 政 策    建 設 健 康 良 好 社 會  

 加 強 品 質 管 理 體 系    提 升 醫 療 服 務 效 率

 深 化 公 共 衛 生 防 控    促 進 醫 療 長 遠 發 展

教育 / 青年

 構 建 素 質 保 障 機 制    加 強 培 育 多 元 人 才

 推 進 私 框 法 規 實 施    培 養 優 秀 師 資 隊 伍    

 兼 顧 學 生 多 元 需 求    促 進 學 校 系 統 發 展

 滙 聚 青 年 正 向 能 量    提 升 青 年 競 爭 潛 能

社工 / 社保

 落 實 政 策 完 善 規 劃    服 務 青 年 支 援 長 者

 完 善 家 庭 服 務 網 絡    拓 展 托 兒 康 復 服 務

 構 建 雙 層 社 保 體 系    共 建 長 效 養 老 保 障

旅遊

 展 開 旅 遊 規 劃 研 究    優 化 整 體 旅 遊 環 境

 加 強 行 業 培 訓 管 理    提 升 旅 遊 服 務 素 質

 參 與 國 際 區 域 合 作    拓 展 多 元 旅 遊 產 品

文化

 大 力 宣 傳 文 遺 保 護    全 面 開 展 文 物 普 查

 普 及 文 化 藝 術 教 育    致 力 培 養 藝 文 人 才

 改 善 文 化 設 施 佈 局    拓 展 文 化 活 動 空 間

體育

 加 強 宣 傳 大 眾 體 育    促 進 市 民 積 極 參 與

 深 化 科 學 健 身 知 識    全 面 培 養 體 育 人 才

 促 進 體 育 設 施 建 設    推 行 綠 色 管 理 理 念

電腦輔助審計

 總結“現場審計實施系統”應用於帳目審計的經

驗，完善及開拓其審計功能，部署下一階段的系

統開發計劃，深化相關技術為帳目審計帶來的效

率和準確度。

審計項目計劃管理

 加強對各審計項目規劃和管理，注重年度整體計

劃的管理前瞻性。優化審計檔案管理系統，強化

審計項目的立項研究及科學論證，優化審計資源

配置的合理性；

	 2014 年，廉政公署將堅持懲防並重方針，推動特區廉政建設。  建立健全的審計檔案管理系統，並計劃研究審計

檔案電子化的可行性。

人員培訓

 審視未來的工作重點所需，制定適用於澳門審計署

人員的各項專業培訓課程，推動審計隊伍提升專業

執行能力。

宣傳推廣

 透過審計文化講座或相關工作坊，加強公務人員

對審計工作的認識，推廣審計工作對部門管治的

積極作用。在操作層面推廣審計文化，並就一些

共同關注的情況進行意見交流。

增 強 綜 合 實 力   促 進 持 續 發 展  完成調整民政總署與文化局及體育發展局的職

能；開展民署涉及運輸工務範疇的職能分配。

法務

 增進與立法會的溝通合作，落實 2014 年的立法

計劃，並從規範立法程序、完善立法計劃編製等

層面持續深化立法統籌工作；

 與立法會共同研究，將經技術性處理的澳門原有

法律的清理及適應化的成果，透過立法程序加以

確認；

 密切配合司法機關工作，適時開展培訓課程，檢

討及修訂《司法組織綱要法》。

民政民生

 跟進《食品安全法》的有效實施，完善“食品安

全中心”的運作及監督管理；

 收集和循環利用綠化廢棄物；

 協調和籌備新批發市場搬遷工作；

 優化市政、民生建設，提升居民綜合生活素質；

 強化公民教育，提升人文素質。

 透過專責工作組處理涉居民基本權利的投訴；

 檢視法規倘有的缺點，尤其影響人的權利、自由、

保障或正當利益的情況；

 為人員舉辦培訓，提升其工作能力及效率；

 與國際申訴組織交流經驗，完善申訴處理流程。

宣傳教育方面

 深化公務人員的倡廉教育，提升公務員隊伍的

廉潔操守；

 加強私營部門的防貪宣傳教育，協助各行業制

定誠信工作守則，營造廉潔營商文化；

 開展社區倡廉教育，推動公眾參與廉政建設；

 完善中小學誠信教育教材，與各學校合辦活動，

加強青少年的誠信教育。

不斷改善民生

 有效保障居民就業權益；

 適時採取及有效落實紓緩民困措施；

 穩定市場供應，關注通脹對民生的影響；

 依法保障消費者權益。

加強財金監管

 完善公共財政管理制度，完善稅收制度；

 強化金融監管，確保金融體系穩健；

 有效管理財政儲備；

 依法打擊洗黑錢及恐怖融資活動。

完善相關法規

 檢討和修訂經貿、財政、金融、勞動等方面的

法律法規。

	 努力做到“體察民情，

廣納民意，滙集民智，關注民生，凝聚民

心，壯健民體”，和廣大市民一起為建設特

區的美好家園而努力。

	 配合特區政府整體施

政，持續推進“服務型和責任型政府”的

建設，深化立法統籌，落實 2014 年立法計
劃，加強民政民生建設，全力配合第四任

行政長官及其選舉委員會的選舉工作。

公共行政

 優化“政府綜合服務大樓”設施及功能，完善

服務評審及意見收集機制，推動跨部門自助服

務及電子政務；

 跟進領導績效評審制度的實施，增強問責，建

立廉潔節儉及服務市民的公僕文化；

 提升中央人事管理的績效，增強培訓成效，設

立中央調解制度；

	 持續改善隊伍的內部

管理，重視科技強警，強調警民合作，努

力提升管理水平和人員素質，鼓舞士氣，

將施政目標在具體的實務工作中加以實踐。

調配警務行動

 強化滅罪能力，提升執法力量，促進社區警務；

 增強危機意識，密切監控，嚴密部署，快速

回應；

 優化出入境便民措施，研究電子通關模式，擴

充自助過關系統，實踐服務承諾；

 加強與各地警務機關的合作及情報交流；

 加強交通執法，理順道路環境，並透過各種手

段改善交通秩序。

增強整體實力

 善用科技力量，提升執法效能；

 完善技術運作，推動 DNA 立法及建庫工作；

 研究利用流動數據網絡、G P S 系統等資訊科

技，支援前線執法；

 着重人員培訓及警務學術研究，提升人員素質；

 提升監獄社會重返職能，改善現有設施，跟進

新監獄工程，補充人力資源，加強宣傳，改善

形象。

保障社會安全

 提高海關通關效率，深化執法合作，保護知識

產權；

 擴大流動巡邏監控網絡，強化海上救援及監控

能力；

 密切跟進公共地方錄像監視系統的第二、三階

段工作；

 重視防火教育宣傳，針對古建築物及大型新工

程項目，研究分區消防應變調配，制定行動

預案。

發 展 多 元 經 濟

扶 持 產 業 成 長

●  新推出“國際性會議及專業展覽支持計劃”；

●  新推出“中小企業網站資助計劃”，並繼續支持“扶助

中小微型飲食特色老店計劃”；

●  “環保、節能產品和設備資助計劃”的資助上限提升至

100 萬元；

●  已成立“文化產業基金”，支持本地文創工作者。

加 強 區 域 合 作

●  橫琴“長隆國際海洋度假區”將設立專區供澳門中小

企業參與經營；

●  粵澳新通道項

目將有序展開

首期工程，積

極探索新的通

關模式；

●  中央已批准輸

入內地家政人

員來澳，首批擬有 300 人，待相關運作落實後，將分

批增加至 1,500 人。

維 護 本 地 僱 員 權 益

●  堅定執行莊荷不輸入外地僱員的措施，加大對博企本

地僱員培訓，促進本地僱員的向上流動；

●  嚴格執行勞動法規，保障居民的就業權益。

建 設 宜 居 城 市

人 口 政 策

●  力爭明年內完成澳門人口政策的研究。

10,000元（合資格居民） 

7,000元（合資格居民）

9,000元（永久性居民）／ 5,400元（非永久性居民）

600元／人（永久性居民）

200元／月（每一居住單位）

上限 6,000元／人（年滿 15歲澳門居民）

首 3,500元免收稅款（澳門居民）

首 300萬元（未擁有不動產的永久性居民）

7,000元／年

3,000元／月

2,800元 /學年（中學生）

2,400元 /學年（小學生）；2,000元 /學年（幼兒教育學生）

膳食津貼：3,000元／學年

學習用品津貼：2,500元／學年（中學生）

 2,000元／學年（幼兒及小學生）

3,000元 （就讀高等教育課程的澳門居民 )

3,450元 /一人家團，明年 1月將按有關機制再作調整

調升至 7,000元／年（普通）及 14,000元／年（特別）

補貼至 4,700元 /月

延長援助期限至 10週；調升入息上限至最低維生指數的 1.8倍；

向首次領取援助金家庭提供一次性食物補助

向受益家庭發放多一次全數援助金

增加特別生活津貼並調升申請入息上限；調升特別補助金額

豁免全年租金（符合資格的社屋租戶）

繼續發放

繼續推行

減收職業稅的 30%，免稅額為 144,000元（全體就業居民）

向納稅的澳門居民退還本年度 60% 已繳納的職業稅，退稅上限
為 12,000元（有關稅款將在 2015年收到）

行政法務行政法務 經濟財政經濟財政

保  安保  安

社會文化社會文化

運輸工務運輸工務

廉政公署廉政公署 審計署審計署

1999 年 -2013 年第 2 季實質經濟增長及失業率變化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第1季 2013第2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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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廉潔高效、專業精幹的隊伍。

大型考察團“感受澳門之旅”訪澳

區域合作步伐加快，跨境基建提速開展。

民政總署化驗所全力配合食安工作

 強化特別的士電召服務定位，增發的士牌照，

探討的士整體發展方向；

 氹仔客運碼頭試營運，持續強化海空基礎設施。

環保、能源及電信

 延續空氣污染治理措施，加快構建環境影響評

估制度；

 落實引入環保車政策，調升環保與節能基金資

助上限，協助企業改善營商環境；有序展開建

設再生水廠和再生水公共管網；

 落實電視市場發展方向，實施新電費制度和

電價。

二 零 一 四 年 度 收 入 與 開 支 的 預 算 草 案 一 覽 表
收 入 項 目  2014年預算建議 開 支 項 目  2014年預算建議 開 支 項 目  2014年預算建議

政府一般綜合收入 政府一般綜合開支 政府一般綜合開支

特定機構費用

預算結餘及本年度預計盈餘

特定機構收益

經常收入

直接稅

間接稅

費用、罰款及其他金錢上之制裁

財產之收益

轉移

耐用品之出售 

勞務及非耐用品之出售 

其他經常收入

資本收入 

投資資產之出售 

轉移 

財務資產

其他資本收入

非從支付中扣減之退回

政府一般綜合收入

澳門特區政府
行政長官辦公室   
行政會
行政法務司司長辦公室
經濟財政司司長辦公室 
保安司司長辦公室
社會文化司司長辦公室  
運輸工務司司長辦公室     
澳門駐里斯本經濟貿易辦事處
澳門駐布魯塞爾歐盟經濟貿易辦事處
澳門特別行政區駐北京辦事處
澳門駐世界貿易組織經濟貿易辦事處
個人資料保護辦公室
建設發展辦公室
能源業發展辦公室
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常設秘
書處輔助辦公室
金融情報辦公室
人力資源辦公室
運輸基建辦公室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政策研究室
澳門經濟文化辦事處
禮賓公關外事辦公室
行政公職局    
教育暨青年局
統計暨普查局
電信管理局
財政局
退休金及退伍金
共用開支     
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 
交通事務局
法律改革及國際法事務局
身份證明局
經濟局     
澳門監獄
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
地球物理暨氣象局
旅遊局
新聞局
警察總局
博彩監察協調局
海事及水務局
澳門保安部隊事務局
勞工事務局
法官委員會
地圖繪製暨地籍局
司法警察局
環境保護局
法務局
土地工務運輸局
體育發展局
文化局
投資計劃
指定之帳目- 指定撥款、共同分擔以及
預算轉移金額

學生福利基金
居屋貸款優惠基金
工商業發展基金
旅遊基金
社會工作局
司法警察局福利會
治安警察局福利會
法務公庫
印務局
澳門監獄基金
房屋局
民航局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
廉政公署
衛生局
澳門大學
澳門理工學院
體育發展基金
文化基金
消費者委員會
旅遊學院
澳門公共行政福利基金
消防局褔利會
審計署
檢察長辦公室
終審法院院長辦公室
立法會
民政總署
海關福利會
科學技術發展基金
海事及水務局褔利會
漁業發展及援助基金
樓宇維修基金
教育發展基金
大熊貓基金
環保與節能基金
文化產業基金

政府一般綜合開支

郵政局
郵政儲金局
退休基金會
社會保障基金
澳門金融管理局
汽車及航海保障基金
澳門基金會
存款保障基金

特定機構費用匯總
調整

總開支

法定收入及特區預算轉移收入

銷售及服務收入

財務及投資收益

其他收入

特定機構收益匯總

調整

總收入

141,287,275,000.00

 123,524,541,300.00 

 5,553,860,700.00 

 1,609,695,600.00

 2,660,945,100.00 

 6,704,486,300.00 

 1,408,600.00 

 1,140,036,900.00 

 92,300,500.00 

   2,944,505,200.00 

 1,024,148,100.00 

 -   

 345,069,000.00 

 1,554,720,500.00 

 20,567,600.00

 

 144,231,780,200.00 

 15,450,000.00 
 259,321,400.00 
 22,439,000.00 
 33,710,000.00 
 42,266,500.00 
 26,240,500.00 

 194,028,800.00 
 59,162,700.00 
 13,915,000.00 
 5,442,000.00 

 25,752,300.00 
 13,330,900.00 
 62,787,300.00 
 85,080,300.00 
 39,686,600.00 

 84,961,100.00

 30,979,400.00 
 50,605,600.00 
 63,148,100.00 
 47,785,000.00 
 17,281,900.00 

 128,618,500.00 
 424,485,200.00 

 4,747,178,800.00 
 175,027,500.00 
 105,988,000.00 
 386,117,000.00 
 30,314,600.00 

 14,295,586,900.00 
 235,562,600.00 

 1,884,331,900.00 
 87,300,000.00 

 255,199,000.00 
 179,762,500.00 
 458,913,400.00 
 557,208,200.00 
 86,747,200.00 

 249,868,400.00 
 126,349,000.00 
 35,236,800.00 

 220,143,300.00 
 1,002,390,200.00 
 3,449,469,200.00 

 360,284,400.00 
 620,000.00 

 69,397,800.00 
 727,956,400.00 
 214,504,900.00 
 234,454,600.00 
 454,347,200.00 
 139,100,000.00 
 344,607,000.00 

 14,801,383,500.00 

 11,461,508,600.00 

487,751,000.00 
 43,460,900.00 

 1,138,582,000.00 
 1,035,478,600.00 
 2,425,072,400.00 

 7,137,000.00 
 32,030,200.00 

 183,090,000.00 
 73,119,000.00 
 8,628,000.00 

 450,376,300.00 
 65,757,000.00 

 392,693,000.00 
 238,000,000.00 

 5,228,913,400.00 
 1,913,498,000.00 

 635,104,000.00 
 579,895,100.00 
 500,000,000.00 
 36,742,200.00 

 278,697,100.00 
 37,314,600.00 
 7,402,000.00 

 125,809,100.00 
 371,966,000.00 
 461,100,000.00 
 148,808,000.00 

 2,400,026,000.00 
 4,004,800.00 

 177,565,900.00 
 3,000,000.00 

 90,000,000.00 
 176,460,000.00 
 772,715,600.00 

 7,200,000.00 
 157,009,000.00 
 253,305,200.00 

 80,071,048,400.00 

 298,673,000.00 
 36,155,000.00 

 1,258,049,300.00 
 2,963,895,900.00 
 2,422,606,200.00 

 5,129,600.00 
 2,091,988,400.00 

 3,195,000.00
 9,079,692,400.00 

 11,539,008,600.00 
 77,611,732,200.00 

16,374,100,100.00 

 205,890,800.00 

 4,278,359,500.00 

 68,578,700.00 

20,926,929,100.00 

 11,539,008,600.00 

 153,619,700,700.00 中央預算結餘
特定機構本年度預計盈餘

預算結餘及本年度預計盈餘
總開支和預算結餘及本年度預計盈餘

 64,160,731,800.00 
 11,847,236,700.00 
 76,007,968,500.00 

153,619,700,700.00

關 顧 民 生 福 祉

過去一年，在中央政府的全力支持下，特區政府與全體居民共同努力，在傳承特區多年發展成果的基礎上，堅定推進經濟適度多元的發展，大力推動區域合作；致力構建社會保障、
教育、醫療和住屋保障四大施政長效機制，加強制度建設，加大資源投放，有效提升民生綜合水平。同時，深化科學施政，加強政策調研和施政透明度，根據修改後的《立法會選舉法》，
順利完成第五屆立法會選舉工作；保持了社會安定祥和、經濟穩健的發展趨勢。

未來，特區政府繼續將發展經濟，保障民生作為重要的施政安排；全面規劃本地人才培養，致力實現居民綜合生活素質的提升；並將務實推動各個領域均衡發展，不斷增強綜合實力，
鞏固和豐富發展的成果，讓廣大居民更深刻感受到共建共享的喜悅。同時，繼續加強制度建設，進一步提升公共行政績效，在持續落實施政目標的同時，確保第四任行政長官選舉順利
完成，為特區發展走向新階段開創良好的局面。

環 保 ． 交 通 ． 電 信

●  調整新口岸輕軌走外圍線，

改變原來走內街的方案；

●  加快建立環境影響評估制度，

將於明年開展相關的諮詢工作；

●  優化巴士路線網絡，完善監

管機制；

●  再次增發 200 個的士牌；

●  考慮多元的電視市場發展模

式，保障居民享有合法而優質的服務。

治 安

●  深化科技強警，加強警民合作，防範及打擊犯罪。

提 高 公 共 行 政 績 效

提 升 運 作 效 能

●  加快對《預算綱要法》進行修訂；

●  向基層公務人員提供生活補助等補充措施，並着手完

善全體公務人員的福利待遇；

●  修改文化局、體育發展局組織和運作的法規，以配合

民政總署相關職能的轉移，並進一步調整民政總署的

其他相關職能；

●  進一步深化及完善領導官員績效評審制度，並考慮設

立專門委員會，以統籌和領導有關工作；

●  對現有諮詢組織進行檢討，將限制諮詢成員重複任職，

規範委任期限，增強其包容性與透明度。

廉 政 ． 審 計

●  廉政公署將優化組織架構和人員配備，全力推動政府

廉政建設，堅決維護社會的廉潔公正；

●  審計署將繼續嚴格執行審計監督，強化跟蹤審計力度，

支持和促進政府績效管理工作。

建 設 施 政 長 效 機 制

人 才 培 養

●  以“人才建澳”為基本理念，並把培養本地人

才放在優先位置；

●  考慮成立直屬行政長官的人才發展委員會，科

學規劃人才培養工作；

●  完善人才資料庫，創立人才評價制度；

●  加快落實專業認證和職業技能測試；

●  建立公平、公正和公開的人才選拔制度；

●  優化激勵和獎勵培養本地人才的制度；

●  研究啟動“精英培養計劃”、“專才激勵計劃”

與“應用人才促進計劃”；

●  提高大型企業中管理層的本地僱員比例；

●  研究提供特殊待遇，吸引本澳人才回澳發展；

●  培養社會和公共服務人才。

發 展 教 育

●  在路環石排灣籌建

“職業教育實踐中

心”和“語言培訓

中 心 ”， 預 計 將 於

2016 年投入運作；

●  增加對特殊教育的

資助，改善學生的

學習條件；

●   大幅增加獎學金的

名額和金額，並透

過新建成的“大學生中心”為學生提供綜合服

務平台。

社 會 保 障

●  進行非強制性中央

公積金制度的公開

諮詢；

●  按計劃完成到 2016

年合共向社保基金

注資 370 億元；

●  制定養老保障體系

的政策框架，以及

2016-2025 年“ 長

者服務發展十年行

動計劃”，並加快擴建和新建安老院舍；

●  制定康復服務十年規劃的政策框架。

完 善 醫 療

●  《處理醫療事故爭議的法律制度》法案已送立法

會審議；

●  計劃在全澳衛生中心設立長者保健專區；

●  新的仁伯爵綜合醫院急診大樓開設 24 小時門診

和長者服務專區；

●  依法加強娛樂場控煙工作。

住 屋 保 障

●  加緊公屋的社區配套建設；

●  落實萬九後公

屋興建，持續

增加興建公屋

的土地儲備，

並在新填海區

預留居民住屋

用地；

●  探討“澳人澳地”新型房屋供應模式，明年將

開展公開諮詢。


